
23 创新案例二十三：“保税混矿＂

监管创新

23.1 案例概况

案例描述

“保税混矿”是指将不同产地、不同成分的两种以上的铁矿砂在

保税状态下进行配比混合而得的混合铁矿砂。大连港进口的巴西淡水

河谷铁矿石主要是含铁扯为 65.7％的高品位低硅铁矿石及含铁扯为

61.9％的低品位高硅铁矿石，在大窑湾码头堆场进行物理混合，根据

市场需求进行配比，最终销往国内或出口日本、韩国市场 。 针对大连

港进境保税混矿等业务的实际需求，大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有效执

行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合理设计工作程序，最大程度为企业

提供便利，为保税混矿业务提供技术支撑和品控保障 。 通过多道程序
严把安全关，在货物入区时对货物进行放射性监测，同时对有毒有害

元素含械实施监测；在货物卸毕后对货物堆存场地、数掀及混矿作业

过程实施日常监管；在货物出区过程中对货物实施检验并出具品质及

重矗证书 。

保税堆场进口矿石混矿为国内首例，大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组织

巴西淡水河谷混矿项目组及大连港等单位进行深入研究，联合大连港

矿石码头、大连港散货物流中心建立了定期通报和重大问题沟通协调

制度，严把安全关，及时通报和解决检验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；同

时主动加强与大连海关的沟通，及时通报工作情况，形成了监管合

力，为贸易双方营建科学高效、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 。

大连港“保税混矿＂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业务、制度和管理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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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：简化通关手续，使企业切实享受自贸区带来的便利；有法可

依，有据可查，风险较小；规范流程，组织出台《大窑湾海关保税矿

砂混矿业务操作指南》，指导业务操作，对接企业需求；检验检疫部

门对保税铁矿混矿业务采取“入库报验＋放射性检测＋元素监测＋日常

监管＋出库检验“五位一体的检验监管模式 。 大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

最大程度满足企业需求，多次就保税堆场的保税功能在启用过程中涉

及检验检疫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检验监管等与企业座谈，做到检验检疫

法规宣传在前、为企业答疑解惑在前，了解和掌握企业生产过程中涉

及检验检疫监管工作的关键环节，有针对性地制订工作方案 。

“保税混矿＂的制度创新如图 23-1 所示 。

企业分别购买贤 低品位
低砫铁矿{j 自打物理汹合

企1U,投入牛产使用

图 23-1

实施效果

保税状态卜在保税排场桉
企业荔求物珅棍合后通关

企＼U投入牛产使用

“保税混矿＂的制度创新

混矿业务不仅降低了巴西淡水河谷的混矿成本，也实现了“国外

矿山”向中国港口的前移 。 在大连港矿石码头后方的保税堆场内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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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矿石物理混配，规范保税堆场混矿业务和检验监管工作，不仅有利

千助推大连港口转型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；也有利千促进环渤海及东

北亚区域进口铁矿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布局，有效降低中国钢厂的采

购成本，巩固与强化铁矿石贸易议价能力，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管理

水平 。

23.2 评估力法

(1) 政府访谈

2017 年 9月，访谈了大连大窑湾海关检验检疫局相关人员，获取

了“保税混矿＂的相关信息，具体包括操作方法、创新点、成效、风

险点、防控措施以及向更大范围推广所需条件等方面的信息 。

(2) 专家评价

邀请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，对“保税混矿＂的创新性和推广难易

度进行打分评价 。

（？）间卷调查

2017 年 9 月，辽宁（大连）自贸区研究院评估组综合考虑行业类

型、企业属性等因素，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发放问卷，调查企业对

“保税混矿＂的熟悉度、满意度，以及它的有效性，并了解该领域未

来的需求方向 。 调查采用发放电子问卷的方式，共回收 56份 。 针对

回收的问卷，根据三个标准进行筛选，剔除无效问卷：一是问卷中有

缺漏项，影响数据分析的有效性；二是答卷者没有认真填答问卷，例

如所有条目都阁选同一分值； 三是答卷者在答卷时选择分值有矛盾现

象，如同一内容题项，前后选择分值相差太大 。 根据以上三个标准，

本次有 51 份问卷有效，有效问卷率达 91% 。

对获取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，结果如下：

令企业类型

调查结果显示，参与大连港推出的创新监管措施“保税混矿”问

卷调查的企业主要为民营企业，超过企业总体的 70% ，其次是外资企

业，约占 20% ，如图 23-2所示 。 这也说明，民营、外资企业是自贸

区企业的主导力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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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3-2 “保税混矿＂样本企业性质构成

＾企业了气空

调查结果显示，对于大连港推出的创新监管措施“保税混矿＂，

认为很了解的企业达 10％以上，但有约 2％的企业对其完全不了解

（如图 23-3 所示），因此大连港需要积极向企业宣传“保税混矿＂的

创新举措 。

很臼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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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3-3 样本企业对“保税混矿”的了解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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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3 仓llIJf1.,tif ｛占

采用专家评价法这一国内领先做法，选取了国内领先做法、对原

有做法改进的程度、功能性增强、改变了原有流程、更好地满足企业

要求为指标，设定 I~ 5 分的分值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向非常同意依次

渐进，邀请了 5位专家按照实际情况打分，取平均分为最终的专家评

价分值，其结果见表 23-1 。 从专家打分情况来看，“保税混矿＂具有

显著的创新性，在严格执行检验检疫监管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“保税

混矿”制度切实为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和操作成本，更好地满足了企

业的需求 。

专家对“保税混矿”制度包新性评估打分情况

保税混矿 国内 对原有做法功能性 改变了更好地满足 专家l值
领先做法改进的程度 增强 原有流程 企业要求评价分

税费
5 4 3 4 5 4.2 

流失址 I 

T 卜 | 
I l 

企业
l 

5 4 5 l 5 5 4.8 
成本节约 I I 

l 
j. t + 

企业

需求增长
5 5 5 5 5 5 

23.4 创新成效评估

统计数据显示，“保税混矿＂措施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应 。 截至

2017 年 9 月底，大连港矿石码头保税混矿入库撮巳累计突破 1 115 万

吨，制成混矿 1 054 万吨，货值 45.1 亿元人民币，实际征收税款超 5.2

亿元， 2017 年 1—9 月份入库 673.5 万吨，超 2016 年总批 232万吨，成

为大窑湾海关检验检疫局新的税收增长亮点 。 转口至日本、韩国的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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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量迅速增长，从 2017 年 3 月到 9月底，转口贸易星共计 332 . 6 万吨，

占 2017 年前 9个月混矿总晕的 50.7% 。 “保税混矿＂业务快速发展，

帮助企业减负增效显著， 2016 年一年内帮助企业扭亏为盈，减少亏

损 8 000 万元人民币， 2017 年前 9个月为企业创利 9 840 万元人民币，

使企业切实获得改革红利 。

根据调研反馈结果，样本企业对“保税混矿＂带来的成效满意度

较高，对于“辽宁自贸区获批以来，转口到日韩的混矿业务星是否实

现了迅速增长”这一问题，认为比较有效果及以上的企业超过 95%,

20％的企业认为很有效果（如图 23-4 所示） 。

很打效果

仆效果

比较有效果一

不太有效果，

完个没付效呆，

2.161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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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3 4 样本企业对“保税混矿”成效的满意度

问卷中列举了“大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＇入库报备，出库检验模

式＇是否具体实施“以及”与大连港矿石码头、大连港散货物流中心

是否能保证及时沟通”等问题，认为比较有效果及以上的企业超过

97% （如图 23-5 所示） 。 总体而言，“保税混矿＂的监管创新综合成

效显著 。 大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助推大连港散货物流中心保税堆场和

矿石分拨与贸易增值服务中心建设，规范检验监管程序，借助监管合

力，真正为企业创造了便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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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3-5 样本企业对“保税混矿＂监管创新效果评价

23.5 风险评估及防控措施

“保税混矿＂措施主要集中在海关检验检疫局管理层面，目前尚

未发现明确风险，但对相关部门政策的把握度和操作的规范性上有较

高要求 。

23.6 复制推广评估

(1)'7_制推广的价值

“保税混矿＂措施较好对接企业需求，提高海关检验检疫局服务

效率，节省企业成本，提升港口转口贸易规模，具有一定的复制推广

价值 。

(2) 复制推广所需条件和难度

复制推广需要具备港口、保税等相关条件 。 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对

接企业需求，提供灵活性、差异化保税服务 。 大连港的“保税混矿＂

措施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模式，连云港、天津、青岛等港口巳先后到大

连港参观学习“保税混矿＂的经验，这表明，该项措施在复制推广上

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。


